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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名稱：約翰福音

約翰福音第十章

A. 本章段落—
＊ 1~18節 耶穌用比喻談論自己，也指證法利賽人的假冒和不忠。（1~6節 一個比喻：論牧人

和盜賊的分別；7~10節 闡明比喻的意義；11~18節 好牧人的特色，好牧人和雇工的區別）
＊ 19~21節 猶太人對耶穌這番話的不同反應。
＊ 22~39節 過修殿節時，耶穌跟猶太人在殿裏的辯論。
＊ 40~42節 耶穌退到約旦河外，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。

B. 【1~18節】解析
本章的比喻和講論與九章的醫治事件是相連接，就是當法利賽人抗議耶穌指責他們是靈裏的瞎眼時，
耶穌就講了這個比喻，並且加以講解。論到這些抵擋耶穌的法利賽人，保羅在羅馬書裏有一段論猶
太人的話，非常貼切地了描述他們驕傲自許的心態：“你稱為猶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著神誇口…
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蠢笨人的師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是有
知識和真理的模範。”（羅 2:17,19~20）耶穌藉著這個比喻，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們的假冒和不忠；同
時也宣告自己是救恩的門，是羊群的好牧人。
一‧字辭解釋

羊圈：東方民族的羊圈，是一個四圍有牆的圍欄；人進去要經過一個門。牧羊的天黑時，就把羊
趕進圈內，晚上則由一個看門的人把守，看門的人有雙重的責任，夜間，看守不讓羊溜

出 去，防守盜賊來偷羊；早上，開門讓牧人進來領出各人的羊。偷羊的一定從別處
爬進去，所以看人採取什麼途徑和方式進去，就可辨識他是牧人或盜賊。

羊的門：猶太人的羊圈有時無門，牧人就橫睡在羊圈入口的正中，以身當門來保守護衛羊群，因為
無論是羊要出去，或是盜賊要來偷竊，狼要來殺害，都得經過他才行，因此，門象徵保護。

按著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領出來：一個羊圈可能是幾家共用，所以牧人各自領出自己的羊。“按著名”
表示牧人很認識自己的羊，也可能根據每隻羊的特徵給它取個名。
我另外有羊：耶穌先來尋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但接著便是外邦人。（賽 11:10；49:6；亞
2:11）

我必須領他們來：就如羊不會自己歸回羊圈，必須靠牧人領他們；我們得以信主，也都是 主
來尋找我們，將我們領回。因此我們每一個在主眼中都極為寶貴。

合成一群，歸一個牧人：信主耶穌的人，無論是何國，何民，何族，何會，在基督裏都合成一個羊
群，歸在同一個好牧人之下。（加 3:28；弗 2:19）

沒有人奪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捨的。我有權柄捨了，也有權柄取回來 從耶穌這話，我們體會到耶
穌這位好牧人，為羊甘心犧牲的愛；也因此瞭解，為什麼這麼一位大有權柄能力的生命之主，會
如此軟弱無助的被殺在十字架上。

二‧比喻的內容
在這個比喻裏，耶穌將信徒比喻作羊，而自己則是好牧人。對羊而言最大的幸福是：白天有好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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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管引導；晚上安歇在有人守門的羊圈裏；最怕的是：白天由雇工看管，晚上有盜賊進來偷竊，殺
害，毀壞。耶穌藉這個比喻，點出牧人和盜賊，好牧人和雇工的鮮明對比。

1、牧人：從門進去；看門的給他開門；羊聽從他的聲音；他按名字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領出來；在羊
的前頭走，羊也認得他的聲音。牧人來了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富。
盜賊：不從門進羊圈，羊因不認得他的聲音，就不跟從他，且要逃跑。盜賊來無非是要偷竊，殺
害，毀壞。

2、牧人：羊是牧人自己的；若有野獸來攻擊吞吃羊，牧人為了保護羊，為羊捨命也在所不惜；牧人
與羊之間彼此認識；羊聽牧人的聲音，也跟著牧人；要把羊圈外的羊也領回，使他們與圈內的羊
合為一群，歸在一個牧人之下。牧人為羊捨命是自願的，不是被迫使的。
雇工：羊不是自己的，是為賺工資來牧羊；遇到狼來了，就撇下羊逃跑，顧己不顧羊。

三‧耶穌講這個比喻的目的：
1、指責法利賽人。
1、指教信徒辨識誰是盜賊，誰是牧人。
2、舊約屢次稱耶和華為好牧人（詩 23:1；賽 40:11；結 34:11~16）耶穌自稱是好牧人，等於是宣告

自己就是舊約的那位牧人，同時也宣告祂彌賽亞的身份和職事。
3、耶穌藉此使我們明白祂對我們的愛何其深，祂的救恩何其全備，我們有祂作我們的救主何其有

福，就如詩人說的：“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”（詩 16:2）；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
必不至缺乏。”（詩 23:1）
＊ 主耶穌是羊圈的門，從祂進來的必然得救，並且得出入（釋放自由），又得草吃（供應滿足）。

以下幾個經文跟這句話在意義上相輔相成：
“耶和華的名，是堅固臺；義人奔入，便得安穩。“（箴 18:10）
“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“（羅 10:13）
“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；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“（約 14:6）
＊ 主耶穌是羊群的好牧人，自願為保護羊而捨命；祂認識我們，提名召我們，走在前頭引領

我們到青草地，到可安歇的水邊。
“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；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
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”（約 10:27~28）

4、給世世代代牧養神的教會的人，一個很清晰的作好牧人的準則。（另參考結 34:1~10；彼前 5:1~4）。

四‧如何研讀，並領受耶穌所說的比喻
1、首先將比喻裏的每個字，每個語辭的意思都弄清楚。
2、比喻通常是藉一個大家熟知的自然界現象，來說明一個比較深奧，或一般人尚未掌握到的屬靈

原則。所以將比喻的文義弄懂了還不夠，緊接著要問，為什麼耶穌要講羊和羊圈，以及牧人的
事？對當時的聽眾而言，盜賊是針對誰說的？從別處進入是指什麼？

3、耶穌的話安定在天，具有永恆性，所以我們最後還要知道，藉這個比喻，耶穌要對我說什麼？
前兩部分，可以靠註釋書，但這一部分需要靠默想，才能得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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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認識我，正如父認識我，我也認識父一樣（14~15節）好牧人的另一個特

點是祂與羊有彼此相知相愛的親密關係，而這種關係又是以子與父的親密關係為基礎，為模式。
耶穌的救贖，不是使我們與神僅僅恢復關係，更要帶我們進到以神為樂，天人合一的至福裏。（提
後 1:12；2:19；林前 8:3）耶穌與父如何有完全的合一，親密的相交；照樣，我們也可以帶著信心
來追求跟耶穌進到這麼豐富的關係裏。

我父愛我（17節）父愛子的愛，不單是情感的愛悅，更帶下極其豐富的賞賜，因著父愛子，“已將

萬有交在祂手裏”（約 3:35）“將自己所作的一切指給祂看”（約 5:20）“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；祂沒
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”（約 8:29）“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
天上的，地上的，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，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”（腓 2:9~11）。
耶穌自願將命捨去，因為祂愛父，也愛父所賜給祂的人，並且知道“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。”希伯
來書作者說“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，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。“（來
12:2）

C‧ 【19~21 節】
猶太人為這些話又起了分爭，這是約翰福音一再提到的現象：
7:12 眾人為祂紛紛議論，有的說：“祂是好人。”有的說：“不然，祂是迷惑眾人的。”
7:32 法利賽人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論，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就打發差役去捉拿祂。
7:43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其了分爭。
7:50~52 尼哥底母和法利賽人對耶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
9:16 法利賽人中有的說：“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，因為祂不守安息日。”有人說：“一個罪人怎能行這
樣的神蹟呢？”他們就其了分爭。
祂是被鬼附的，而且瘋了，為什麼聽祂呢？猶太人罵祂是鬼附的，瘋子，撒瑪利亞人，迷惑眾人

的，罪人（7:12；7:20；8:48，9:24）耶穌並沒有犯罪，口裏也沒有詭詐，卻遭到如此的惡待，為
要應驗了以賽亞書的預言：“祂被藐視，被人厭棄，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祂被藐視，好像被人掩
面不看的一樣，我也不尊重祂。”（賽 53:3）；也為世世代代為義受苦的信徒留下這樣一個“被罵不
還口，被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。”（彼前 2:23）的榜樣和激勵，因
此希伯來書作者說：“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，你們要思想祂，免得灰心疲倦。”（來 12:3）

D‧ 【22~39節】
修殿節：這節期是在主前 160年設立的，亞蘭王安提阿古四世在主前 167至 164年佔據了耶路撒冷，
把他所崇奉的偶像放在聖殿中，大大的污穢了聖殿和聖所。當時有猶大馬加比率領猶太人攻敗他，
就重修聖殿，復興敬拜神的事。以後每年 12月守這修殿節共八日以為記念。
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的告訴我們（24節）耶穌回答說：“我已經告訴你們，你們不信。我奉我父之

名所行的事可以為我作見證，只是你們不信，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。”（25 節）耶穌雖然沒有明明
地對他們說：“我是基督。”但是五章 17~30 節，八章 28，36，56，58 節這些話都表明祂就是基督。
另外，祂潔淨聖殿，以及祂所行的神蹟也都見證祂是基督。可見猶太人至今還不可承認祂是基督，
不是證據不足，而是他們充耳不聞，視若無睹，選擇不信。耶穌曾說他們不信是因為：他們心裏
沒有神的愛；


